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聯絡人：鄧心瑜
電　話：02-77367749
電子郵件：e-j258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玉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20157408A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ATTCH4

主旨：檢送113年度「教育部戶外教育成效卓著獎」實施計畫（教
育部主管之學校版本）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部112年9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21052A號令

修正發布之「教育部獎勵推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實施要
點」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、教
育人員及團體推動戶外教育，爰辦理旨揭評選。

三、請貴校踴躍報名參與，實施計畫摘述如下：
(一)獎勵對象：
１、學校績優獎：積極推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（以下併稱學
校），分為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高中組。

２、個人貢獻獎：長期推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之各級學校
之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及非學校型
態實驗教育機構之教學人員與職員。

３、團體貢獻獎：與學校實質合作，從事與推廣戶外教
育、培育戶外教育人才或辦理相關事項，具有重大貢
獻之團體(以下簡稱團體)，包括：學校以外之中央行
政機關或地方政府所屬機構，以及依法立案之非營利
團體。

(二)申請方式及時程：貴校於113年2月29日(星期四)前，以
公文函送推薦清冊、相關報名資料至本署委辦團隊-國
立臺灣海洋大學（本部主管國立及私立高級中學附設國
中部或國小部，由學校統一送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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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評選分為初選及決選二階段，由選拔小組依當年度推薦
件數及品質彈性調整獲獎名額，獎勵內容如下：

１、學校績優獎：獎勵名額國小組15至20名、國中組特優
5至10名、高中組3至5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座及獎勵金
新臺幣10萬元。

２、個人貢獻獎：獎勵名額5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座。
３、團體貢獻獎：獎勵名額5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座。

四、本案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
育中心沈先生（ 02 ） 2462-2192 轉 1286 ，電子信箱
johnshon@email.ntou.edu.tw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
中小學

副本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教育中心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
第2頁　共2頁


